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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25／2024號 

2024 至 2027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
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

(會議於 2 0 2 4 年 1 月 1 8 日舉行 )  

編號 議題 採取行動和建議 負責部門或機構

F E H C  1  環 境 保 護 署 簡 介 實

施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

費  

委員有以下意見及詢問：

(i) 各 界 對 於 推 廣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( “垃 圾 收

費 ” )計劃及收費系統的運作缺乏清晰理解，

建議環境保護署 ( “環保署 ” )簡化介紹，加強

宣傳教育。此外，部門可和地區團體合作，

對少數族裔人士、基層、長者、沒有經驗的

法團、 “三無 ”大廈住戶等提供更多支援。

(ii) 詢 問 部 門 如 何 處 理 措 施 實 施 初 期 可 預 計 的

環境衞生等問題。

(iii) 詢 問 部 門 是 否 會 向 不 同 行 業 ， 例 如 速 遞 公

司 、 街 市 販 商 及 食 肆 經 營 者 提 供 棄 置 垃 圾

的指引及支援。

(iv) 詢 問 部 門 有 關 執 法 的 細 節 ， 例 如 對 清 潔 公

司的要求、執法地點等。

(v) 詢問指定袋的細節，例如材質、標籤等。

(vi) 建 議 環 保 署 就 推 廣 回 收 減 廢 多 加 宣 傳 和 教

育，並增加區內的回收設施，方便居民分類

回收廢物，特別是廚餘回收。

環保署

民政處

食環署

F E H C  2  就 「 都 市 固 體 廢 物

收費」(垃圾收費 )收

集區內人士意見  

F E H C  3  有 關 都 市 固 體 廢 物

收費問題  

F E H C  4  查詢垃圾徵費事宜  

F E H C  5  關 注 垃 圾 收 費 推 行

情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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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) 詢 問 部 門 會 否 向 遊 客 宣 傳 垃 圾 收 費 ， 以 及

遊客棄置垃圾是否需要使用指定袋。  

(viii) 詢 問 規 管 住 宅 回 收 物 妥 善 收 集 和 處 理 的 法

例的內容，委員表示未能即時消化，要求另

作諮詢安排。  

 

環保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署 方 備 悉委 員意 見 ， 將 研 究 如 何 向 區議 員

及 關 愛 隊提 供更 多 支 援 ， 同時 正 研 究如 何

向 “三 無 ”大 廈 提 供 適 切 支 援 。 加 強 宣 傳 方

面 ， 署 方已 準備 多 種 少數 族裔 語 言 的宣 傳

單張，希望和區議會合作，派發給少數族裔

人士。  

(ii) 回應環境衞生問題，食物環境衞生署 ( “食環

署 ” )已 逐 步 減 少 路 邊 廢 屑 箱 數 量 及 縮 小 桶

口，防止市民棄置家居垃圾。  

(iii) 食 環 署 檢 視 其 街 市 的 相 關 垃 圾 收 集 安 排 ，

以 方 便 商 戶 履 行 垃 圾 收 費 下 的 責 任 。 食 肆

方面，環保署亦正逐步加強廚餘收集服務。 

(iv) 執 法 方 面 ， 環 保 署 及 食 環 署 是 垃 圾 收 費 法

例的主要執法部門。環保署會在樓宇內 (包

括 樓 層 及 垃 圾 上 垃 圾 車 的 收 集 點 )就 違 規

垃 圾 執 法 ； 如 有 人 在 食 環 署 垃 圾 收 集 站 棄

置違規垃圾，則由食環署執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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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指 定 標 籤 有 防 止 重 用 的 設 計 ， 以 及 指 定 袋

的 製 造 合 約 內 有 條 款 規 定 其 物 料 ， 須 包 含

最少 2 0 %回收物料。  

(vi) 署方會檢討區內回收設施是否足夠，此外，

已 分 別 制 定 協 助 公 共 屋 邨 和 大 型 私 人 屋 苑

推行廚餘回收的計劃和資助。  

(vii) 署 方 有 計 劃 在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向 旅 客 宣 傳 垃

圾 收 費 ， 但 遊 客 如 使 用 路 邊 或 酒 店 及 賓 館

的垃圾桶棄置垃圾，不需要使用指定袋。  

(viii) 規 管 住 宅 回 收 物 妥 善 收 集 和 處 理 的 法 例 目

前 在 初 步 的 草 擬 階 段 ， 環 保 署 日 後 會 繼 續

與 各 位 區 議 員 、 立 法 會 議 員 和 不 同 的 持 份

者溝通。  
 

油尖旺民政事務處 ( “民政處 ” )的報告如下：  

將 請 委員 收 集並 總 結 區 內 人士 的 意見 ， 把意 見

轉交環保署參考。  
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食 環 署 負 責 公 眾 地 方 的 街 道 潔 淨 服 務 ， 署

方 人 員 會 清 理 在 街 道 及 後 巷 的 垃 圾 ； 如 有

市民違法棄置垃圾，署方人員會執法處理。 

(ii) 法 例 生 效 後 ， 食 環 署 管 理 的 垃 圾 站 只 會 接

收有指定標籤或用指定袋收集的垃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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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E H C  6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二 零 二 四 年 油 尖 旺

區第一期滅鼠運動  

 委 員 備悉 食 環署 的 書面 回 應， 並 有以 下 意見 及

詢問：  

(i) 肯定部門一直以來的滅鼠工作。  

(ii) 詢 問 食 環 署 的 滅 鼠 策 略 ， 是 否 有 新 的 預 算

及部署為何，例如捕鼠器、攝錄機等工具的

應用，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( “夜間捕鼠隊 ” )

的成效等。  

(iii) 建 議 部 門 加 強 對 舊 式 樓 宇 、 “三 無 ”大 廈 及

劏房戶關於防治鼠患的宣傳和教育。  

(iv) 委 員 收 到 市 民 反 映 區 內 不 同 地 點 的 鼠 患 問

題，希望部門在完成重點滅鼠項目後，可以

跟進其他位置的鼠患問題。  

(v) 希 望 部 門 跟 進 餵 飼 野 鴿 、 棄 置 食 物 及 廚 餘

的問題。  

 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除 了 日 常 清 潔 工 作 ， 食 環 署 亦 會 繼 續 在 後

巷 等 老 鼠 出 沒 的 地 點 加 強 滅 鼠 及 進 行 鼠 患

調查。  

(ii) 部門於 2 0 2 3 年在區內多個鼠患黑點裝設熱

能 探 測 攝 錄 機 ， 利 用 收 集 所 得 的 數 據 辨 識

及 追 蹤 老 鼠 的 出 沒 地 點 ， 有 效 地 協 助 部 門

進行滅鼠及捕鼠的工作。  

 食環署  

F E H C  7   促 請 改 善 油 尖 旺 區

內鼠患問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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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夜 間 捕 鼠 隊 成 效 甚 佳 ， 在 歲 晚 清 潔 大 行 動

期 間 ， 部 門 會 在 區 內 額 外 增 設 五 隊 夜 間 捕

鼠隊，以加強夜間捕鼠的工作。  

(iv)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提 出 的 鼠 患 黑 點 ， 並 會 跟 進

相 關 位 置 的 鼠 患 情 況 和 加 強 附 近 周 邊 公 眾

地方的滅鼠工作。  

(v) 署 方 會 繼 續 與 區 內 大 廈 或 管 理 公 司 保 持 緊

密聯繫，提供防治鼠患的資訊和技術意見，

內外配合改善區內老鼠問題。  

       

F E H C  8   要 求 食 環 署 簡 化 程

序  加 快 清 走 甘 霖

街 /山東街交界棄置

的報紙檔櫃  

 委 員 備悉 食 環署 的 書面 回 應， 感 謝食 環 署在 會

議 前 已派 員 到場 清 走報 攤 及附 近 的垃 圾 ，並 將

路面上不平的混凝土磨平。  

 
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食 環 署 收 到 委 員 的 提 呈 文 件 後 已 安 排 拆 除

有關報攤的工作。  

(ii) 感 謝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與 委

員 就 區 內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保 持 良 好 的 溝

通。  

 食環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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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E H C  9 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露 宿

者 相 關 的 環 境 衞 生

問題  

 委員備悉社會福利署 ( “社署 ” )、食環署、路政署

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 “康文署 ” )的書面回應，並

有以下意見及詢問：  

(i) 委 員 提 出 區 內 數 個 地 點 的 露 宿 者 問 題 ， 包

括 衍 生 的 鼠 患 問 題 ， 促 請 部 門 盡 快 採 取 聯

合 行 動 ， 並 建 議 康 文 署 在 花 圃 位 置 種 植 花

草，防止被人佔用。  

(ii) 詢 問 社 署 如 何 處 理 拒 絕 接 受 服 務 的 露 宿

者。認為部門不斷向露宿者提供福利需要，

可能會促使他們繼續逗留在社區。  

(iii) 關 注 露 宿 者 的 心 理 健 康 ， 詢 問 是 否 有 提 供

情緒及外展心理支援。  

(iv) 建 議 再 有 露 宿 者 相 關 的 議 程 時 ， 可 邀 請 露

宿者綜合服務隊 ( “服務隊 ” )出席會議，讓委

員了解從而體諒社工在此事面對的困難。  

(v) 強 調 提 呈 文 件 並 非 針 對 露 宿 者 ， 但 委 員 需

要就他們衍生的問題反映居民意見。  

(vi) 委 員 認 為 在 會 上 逐 一 提 出 個 案 待 部 門 解

釋，費時失事，建議會議主席和區議會主席

協商更有效的處理機制。  

 

 

 

 

 社署  

食環署  

康文署  

地政總署  

民政處  

F E H C  1 0   露 宿 者 家 當 阻 礙 行

人 天 橋 主 要 通 道  

露 宿 者 帳 篷 及 雜 物

愈 積 愈 多 影 響 環 境

衛 生  促 請 當 局 跟

進處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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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部 分 露 宿 人 士 的 求 助 動 機 較 低 ， 服 務 隊 會

繼 續 透 過 外 展 探 訪 ， 主 動 接 觸 相 關 地 點 的

露宿人士，勸諭他們接受支援服務。  

(ii) 社署已於 2 0 2 0 - 2 1 年度起優化對露宿者的

福 利 支 援 服 務 ， 加 強 對 三 隊 受 資 助 的 服 務

隊 的 專 業 和 督 導 支 援 ， 包 括 新 增 精 神 科 護

士 。 服 務 隊 新 增 的 精 神 科 護 士 會 透 過 外 展

主 動 接 觸 露 宿 者 ， 識 別 及 處 理 出 現 身 體 及

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露 宿 者 ， 按 他 們 的 需 要 提

供傷口處理、精神健康講座、小組活動、個

人輔導及轉介他們接受合適的醫療服務。。 

(iii) 露 宿 是 基 於 種 種 不 同 原 因 所 致 ， 而 露 宿 者

是 否 接 受 福 利 服 務 或 轉 介 ， 仍 需 視 乎 他 們

的個人意願。如露宿者願意接受服務，服務

隊 的 社 工 會 盡 力 為 他 們 提 供 一 切 可 行 的 福

利支援，以協助他們脫離露宿生活，重新融

入 社 會 。 社 署 地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亦 會 繼 續 配

合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工 作 及 協 調 相 關 的 服 務

單位，跟進露宿者的情況，為有需要的露宿

者按其意願提供福利支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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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食 環 署 人 員 除 了 在 區 內 進 行 定 期 清 掃 及 巡

查 ， 亦 有 勸 喻 露 宿 者 丟 棄 不 需 要 的 物 品 及

安 排 清 潔 該 等 區 域 ； 署 方 亦 感 謝 民 政 處 協

調每星期的聯合行動。  

(ii) 署 方 人 員 每 星 期 都 會 到 露 宿 者 聚 居 的 位 置

及 附 近 一 帶 放 置 滅 鼠 藥 、 噴 灑 蚊 油 及 清 除

潛在蚊子滋生點等。  

 

康文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康 文 署現 時 根據 發 展局 技 術通 告 的規 定 在相 關

位 置 進行 植 物護 養 工作 ， 如果 未 來在 有 關位 置

有 聯 合行 動 ，康 文 署會 補 種植 物 及 負 責 後續 護

養工作。  

 

地政總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就 處 理露 宿 者的 問 題， 署 方會 參 與政 府 的跨 部

門 聯 合行 動 。 若 個 案涉 及 在政 府 土地 上 有非 法

構建物，署方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2 8 章在相關非

法 構 建物 上 張貼 通 知， 飭 令佔 用 人 於 指 定日 期

前 停 止不 合 法 佔 用 政府 土 地 ， 並 在聯 合 行動 中

移除已騰空的非法構建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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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處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民 政 處 會 繼 續 協 調 聯 合 行 動 ， 密 切 監 察 有

關位置，並按情況轉介給相關部門跟進。  

(ii) 建 議 在 其 他 平 台 討 論 如 何 協 助 露 宿 者 或 解

決他們的福利需求等細節。  

(iii) 委 員 可 收 集 區 內 的 露 宿 者 衞 生 黑 點 資 料 交

予 民 政 處 ， 以 便 轉 交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及 進 行

簡 單 報 告 ， 有 需 要 時 才 就 個 別 問 題 在 會 上

討論及跟進。  

(iv) 同 意 需 要 盡 快 處 理 委 員 提 及 有 較 多 旅 客 途

經 的 黑 點 ， 民 政 處 將 與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清 理

行動的計劃。  

 

 
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2 4 年 1 月  


